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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13-2-483-001

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某建筑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劳务

派遣合同纠纷案

——管辖争议中履行地点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合同履行地的认定

关键词 民事诉讼 劳务派遣合同 管辖权异议 案由 合同履行地 接

收货币一方所在地 争议标的 给付货币

基本案情

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认为某建筑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未按照

约定支付服务费，故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判令某建筑科

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。某建筑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提出管辖权异议。

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，虽然涉案合同的名称为《劳务派遣协议书

》，但该协议约定某建筑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某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提供软件开发服务，双方的合作模式为人员外派和项目程序开发

服务外包相结合，人员派遣业务亦包含了技术开发服务，故本案属于计

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；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计算机软件开发合

同纠纷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建筑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，为金钱给付之诉，而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

所地位于上海市长宁区，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辖区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

据此对本案享有管辖权。故于2020年11月3日作出（2020）沪73知民初

987号民事裁定：驳回某建筑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。

某建筑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提出上诉，主张撤销一审裁定，将本案移

送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2日

作出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民事裁定：撤销原裁定，本案移送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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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涉案协议为派遣能够提供专业开发和技术顾问

服务人员的劳务派遣协议，并非具体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协议，故本案纠

纷不是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，而是劳务派遣合同纠纷。民事诉讼法

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

行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>的解释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

定不明确，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，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

。”该规定所称“争议标的”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

务。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，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

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，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

合同义务。本案系劳务派遣合同纠纷，当事人在本案中诉请履行的义务

是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，故可以以此确定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所

在地。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长宁区，上海市长宁

区人民法院作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合同履行地法院，对本案具有管

辖权。

裁判要旨

1.合同主要条款为派遣人员要求、派遣工作期间、人员级别评估、

人员费用结算，且人员费用结算的主要依据为人员级别评估而非技术开

发成果，合同亦未明确约定技术开发有关具体权利义务的，可以认定该

合同属于劳务派遣合同而非技术开发合同。

2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

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“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，争议

标的为给付货币的，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”之规定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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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争议标的”，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务。诉讼请求

为给付金钱的，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

的即为给付货币，而应当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24条（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

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23条）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

18条第2款（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月1日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18条第2款）

一审：上海知识产权法院（2020）沪73知民初987号民事裁定

（2020年11月3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民事裁定

（2021年8月12日）


